

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排污系统环境检验检测服务采购需求

1、 检测机构资格：
1． 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、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；
2． [bookmark: _GoBack]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公司需具有国家计量资格认证（CMA）、ISO14001：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，且报名机构须具备检验检测能力，并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。
2、 项目概括
（1） 项目名称：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排污系统环境检验检测服务
（2） 项目地点：江门市蓬江区星河路2号
（3） 项目情况：根据医院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完成自行检测（废气、废水、噪声等）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、执行（守法）报告、信息公开（平台管理）、其他控制及管理要求，符合三级医院排污管理要求。
（4） 检测范围：1号楼（门诊楼）、2号楼（门诊楼）、3号楼（计生楼）、4号楼（后勤楼）、5号楼（儿童健康大楼）及医院红线范围内涉及的检测项目。
3、 检测内容、标准和监测费用计价方式
（1） 检测内容：
1． 废气（DA001）年度检测指标：林格曼黑度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颗粒物（底浓度）。
2． 废水（DW001）季度检测指标：五日生化需氧量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挥发酚、总氰化物、色度、氨氮、总余氯。
废水（DW001）月度检测指标：粪大肠菌群。
废水（DW001）每周检测指标：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。
3． 废气（污水处理站周界）季度检测指标：甲烷、臭气浓度、氨（氨气）、氯气、硫化氢。
4． 噪声季度检测指标：厂界噪声（昼间）。
（2） 执行标准
（1） 废气（DA001）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／27－2001）中第二时段二级标准。
（2） 废水（DW001）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－2005）表2中预处理标准及江门市杜阮污水处理厂进水标准（化学需氧量≤300mg／L、五日生化需氧量≤130mg／L、氨氮≤25mg／L、悬浮物≤200mg／L）中的较严者（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）。
（3） 废气（污水处理站周界）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－2005）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。
（4） 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－2008）中的2类标准。
（3） 费用计价方式：
（1） 本次采购服务金额为包干价不高于120，000元。
（2） 费用已包含检测、运输、保险、卸货、安装、调试、税费、培训等一切费用，不再另行计费。
（3） 结算方式：服务期限为2年，服务费按季度支付，合同签署后中选单位向选取单位提交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选取单位向中选单位支付款项。
4、 工期、人员、成果及投资要求
（1） 检测人员要求
（1） 熟悉和掌握相关法律、法规与规章。
（2） 须提供参加本项目服务人员名单，并对项目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。
（3） 必须按检测规范进行采取和检测。
（2） 检测成果及质量要求
（1） 检测报告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要求。
（2） 本项目检测要求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监测的规范、标准进行，对所检测数据必须真实有效；按时完成业主指定检测工作以及系统上报
5、 其他条件
（1） 合同期内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，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均由中选单位负责。
（2） 检测所需的基础资料如材料、环境等，由中选单位自行调查。
（3） 项目检测过程中，中选单位要承担项目检测内容或服务费用包干价、确定价格不变的风险。
（4） 中选单位在接到选取单位的通知后，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于2个工作日内，到选取单位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“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确认书或项目相关资料”，领取时须提供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（含身份证复印件，领取时，须出示身份证原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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